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2年度醫訴字第6號

公  訴  人  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蘇麗玲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選任辯護人  吳寶瓏律師

            林俊峰律師

上列被告因違反醫師法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2年度醫偵

字第46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蘇麗玲無罪。

　　理　由

一、公訴意旨略以：被告蘇麗玲係址設新北市○○區○○路000

號「康健堂中醫診所」之中醫師，明知診所應聘之行政助理

姜惠美(所涉違反醫師法罪嫌部分，業經本院以112年度醫訴

字第1號判決確定)未具醫事人員資格，不得擅自執行醫療業

務，且針灸療法之取針與灸法等行為，係屬醫療輔助行為，

應由護理人員在醫師指示下行之，竟與姜惠美共同基於違反

醫師法之犯意，於民國110年4月30日18時許，在上開診所，

先由被告為被害人即病患李林桂美針灸，適計時器響起後，

因滿床、就診人數多，被告未能親自拔針，遂指示姜惠美拔

針，共同以此方式非法執行醫療業務。因認被告共同涉犯醫

師法第28條之非法執行醫療業務罪嫌等語。

二、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其犯罪事實；

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15

4條第2項、第301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刑事訴訟法第161

條第1項規定檢察官就被告犯罪事實，應負舉證責任，並指

出證明之方法。對於其所訴之被告犯罪事實，應負提出證據

及說服之實質舉證責任，倘所提出之證據，不足為被告有罪

之積極證明，或其闡明之證明方法，無從說服法官以形成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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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有罪之心證，基於無罪推定之原則，自應為被告無罪判決

之諭知。而所謂認定犯罪事實之證據，係指足以認定被告確

有犯罪行為之積極證據而言，如未發現相當證據，或證據不

足以證明，自不能以推測或擬制之方法，以為裁判基礎（最

高法院40年台上字第86號判決先例要旨參照）。

三、起訴意旨認被告涉有上開罪嫌，主要以被告於偵訊中之供

述、證人即另案被告姜惠美於偵查中之證述、新北市政府衛

生局111年5月19日新北衛醫字第1110917340號函為其主要論

據。

四、訊據被告固不否認有於上揭期間雇用姜惠美，及於上揭時間

由其為李林桂美針灸後，指示姜惠美拔針等情，惟其與辯護

人辯稱：當初因受姜惠美欺騙，誤認姜惠美具護士證照而僱

用之；另本案依衛生福利部回函，本案應適用修法前之護理

人員法第37條規定，僅處以罰緩，而無涉刑責等語。

五、經查，被告有起訴意旨所指客觀事實，除據被告坦承在卷

外，並有證人姜惠美於偵訊中證述、證人即被害人李林桂美

警詢中證述，及上開新北市政府衛生局函等在卷可稽，此部

分事實，堪以認定。

六、中醫針灸療法之取針與灸法等行為，係屬醫療輔助行為，依

護理人員法第24條規定，僅得由護理人員在醫師指示下行

之，固有上開新北市政府衛生局函在卷可資認定。惟按「醫

師法第二十八條規定：『未取得合法醫師資格，擅自執行醫

療業務者，處六個月以上五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台幣

三十萬元以上一百五十萬元以下罰金，其所使用之藥械沒收

之。但合於下列情形之一者，不罰：一、在中央主管機關認

可之醫療機構，於醫師指導下實習之醫學院、校學生或畢業

生。二、在醫療機構於醫師指示下之護理人員、助產人員或

其他醫事人員。三、合於第十一條第一項但書規定。四、臨

時施行急救。』。而所謂醫療業務，係指以醫療行為為職業

而言，不問是主要業務或附隨業務，凡職業上予以機會，為

非特定多數人之醫療行為均屬之，而醫療行為者，則凡以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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療矯正或預防人體疾病、傷害殘缺或保健為直接目的，所為

的診察、診斷及治療，或基於診療、診斷結果，以治療為目

的，所為之處方、用藥、施術或處置等行為的全部或一部，

均屬之。又醫療工作之診斷、處方、手術、病歷記載及施行

麻醉等醫療行為，係屬醫療業務之核心，應由醫師親自為

之，其餘醫療輔助行為，得在醫師就特定病人診察後，由各

該醫事人員本其專門職業法規所規定之業務，依醫師法第二

十八條但書第二款之規定意旨，依照醫囑執行之，不限於醫

師親自在場指示或目視所及範圍以內。資格不符規定者，若

依醫囑執行前開醫療輔助行為，應分別依違反各該醫事人員

管理法規之規定處罰，若無醫囑而擅為，則應依醫師法第二

十八條前段規定論處。又『本法所稱護理人員，指護理師及

護士。』『護理人員之業務如左（下）：一、健康問題之護

理評估。二、預防保健之護理措施。三、護理指導及諮詢。

四、醫療輔助行為。前項第4款醫療輔助行為應在醫師之指

示下行之。』『未取得護理人員資格，執行護理人員業務

者，本人及其雇主各處新台幣一萬五千元以上十五萬元以下

罰鍰。』護理人員法第二條、第二十四條、第三十七條前段

分別定有明文...。原判決事實認定：林明憲未具醫師資

格，並明知未取得合法醫師資格，不得擅自執行醫療業務，

竟自九十三年五月二十四日起至同年八月十九日止，僱用具

有醫師資格之施靜勳，由林明憲按月給付施靜勳新台幣二十

幾萬元薪資，二人共同基於未取得合法醫師資格擅自執行醫

療業務之犯意聯絡，以施靜勳名義，在雲林縣○○鄉○○村

○○路○○○○號經營「吉合診所」，對於如原判決附表

（下稱附表）一所示之病患王春綢等八人，先由施靜勳看診

後，再交由林明憲施打針劑等情（見原判決第一頁，事實

一）...。依其所確認附表一部分，係由施靜勳看診開立處

方，再交由林明憲為病患注射針劑之事實，則林明憲注射針

劑行為，應係遵照施靜勳之醫囑所為輔助施行侵入性治療之

『醫療輔助行為』，是林明憲縱未取得護理人員資格執行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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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療輔助行為，亦僅生有無違反護理人員法第三十七條前段

規定之問題，尚無醫師法第二十八條前段規定之適用。原判

決就附表一部分認被告二人亦共同犯醫師法第二十八條前段

之罪，即有適用法則不當之違法（最高法院101年度台上字

第2614號刑事判決意旨參照）。」

七、查本案係由被告為李林桂美看診並施以針灸後，指示姜惠美

為之拔針，則姜惠美拔針行為，應係遵照被告之醫囑所為

「醫療輔助行為」，是姜惠美縱未取得護理人員資格執行該

醫療輔助行為，依上揭最高法院判決說明，亦僅生有無違反

護理人員法第37條前段規定之問題，尚無醫師法第28條前段

規定之適用。再本案經函詢衛生福利部有關醫師非法僱用不

具護理人員資格者從事醫療輔助行為應否適用醫師法，獲復

略以：醫師僱用不具護理人員資格者從事醫療輔助行為之罰

則適用為：㈠依醫療法第103條第1項第3款規定處以罰緩；

又同法第115條第1項規定，本法所定之罰緩，於私立醫療機

構，處罰其負責醫師。㈡護理人員法第37條第2項規定，僱

用前項未取得護理人員資格，處新臺幣1萬5千元以上15萬元

以下罰鍰，此有衛生福利部113年9月9日衛部醫字第1131667

707號函在卷可稽，亦同本院上開認定，併此敘明。

八、綜上所述，依檢察官所提出之事證，未能使本院形成被告有

罪之確信，此外，復無其他積極證據足認被告有何犯行，依

上開說明，自應為被告無罪之諭知，以昭審慎。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01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鍾子萱提起公訴，檢察官張維貞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17　　日

　　　　　　　　　刑事第十二庭　審判長法　官　俞秀美

　　　　　　　　　　　　　　　　　　　法　官　許品逸

　　　　　　　　　　　　　　　　　　　法　官　簡方毅

上列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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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不服本判決，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敘明上訴理由，向本院提

出上訴狀 (應附繕本) ，上訴於臺灣高等法院。其未敘述上訴理

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切勿逕送

上級法院」。

　　　　　　　　　　　　　　　　　　　書記官　黃馨德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1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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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新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2年度醫訴字第6號
公  訴  人  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蘇麗玲




選任辯護人  吳寶瓏律師
            林俊峰律師
上列被告因違反醫師法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2年度醫偵字第46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蘇麗玲無罪。
　　理　由
一、公訴意旨略以：被告蘇麗玲係址設新北市○○區○○路000號「康健堂中醫診所」之中醫師，明知診所應聘之行政助理姜惠美(所涉違反醫師法罪嫌部分，業經本院以112年度醫訴字第1號判決確定)未具醫事人員資格，不得擅自執行醫療業務，且針灸療法之取針與灸法等行為，係屬醫療輔助行為，應由護理人員在醫師指示下行之，竟與姜惠美共同基於違反醫師法之犯意，於民國110年4月30日18時許，在上開診所，先由被告為被害人即病患李林桂美針灸，適計時器響起後，因滿床、就診人數多，被告未能親自拔針，遂指示姜惠美拔針，共同以此方式非法執行醫療業務。因認被告共同涉犯醫師法第28條之非法執行醫療業務罪嫌等語。
二、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其犯罪事實；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154條第2項、第301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刑事訴訟法第161條第1項規定檢察官就被告犯罪事實，應負舉證責任，並指出證明之方法。對於其所訴之被告犯罪事實，應負提出證據及說服之實質舉證責任，倘所提出之證據，不足為被告有罪之積極證明，或其闡明之證明方法，無從說服法官以形成被告有罪之心證，基於無罪推定之原則，自應為被告無罪判決之諭知。而所謂認定犯罪事實之證據，係指足以認定被告確有犯罪行為之積極證據而言，如未發現相當證據，或證據不足以證明，自不能以推測或擬制之方法，以為裁判基礎（最高法院40年台上字第86號判決先例要旨參照）。
三、起訴意旨認被告涉有上開罪嫌，主要以被告於偵訊中之供述、證人即另案被告姜惠美於偵查中之證述、新北市政府衛生局111年5月19日新北衛醫字第1110917340號函為其主要論據。
四、訊據被告固不否認有於上揭期間雇用姜惠美，及於上揭時間由其為李林桂美針灸後，指示姜惠美拔針等情，惟其與辯護人辯稱：當初因受姜惠美欺騙，誤認姜惠美具護士證照而僱用之；另本案依衛生福利部回函，本案應適用修法前之護理人員法第37條規定，僅處以罰緩，而無涉刑責等語。
五、經查，被告有起訴意旨所指客觀事實，除據被告坦承在卷外，並有證人姜惠美於偵訊中證述、證人即被害人李林桂美警詢中證述，及上開新北市政府衛生局函等在卷可稽，此部分事實，堪以認定。
六、中醫針灸療法之取針與灸法等行為，係屬醫療輔助行為，依護理人員法第24條規定，僅得由護理人員在醫師指示下行之，固有上開新北市政府衛生局函在卷可資認定。惟按「醫師法第二十八條規定：『未取得合法醫師資格，擅自執行醫療業務者，處六個月以上五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台幣三十萬元以上一百五十萬元以下罰金，其所使用之藥械沒收之。但合於下列情形之一者，不罰：一、在中央主管機關認可之醫療機構，於醫師指導下實習之醫學院、校學生或畢業生。二、在醫療機構於醫師指示下之護理人員、助產人員或其他醫事人員。三、合於第十一條第一項但書規定。四、臨時施行急救。』。而所謂醫療業務，係指以醫療行為為職業而言，不問是主要業務或附隨業務，凡職業上予以機會，為非特定多數人之醫療行為均屬之，而醫療行為者，則凡以治療矯正或預防人體疾病、傷害殘缺或保健為直接目的，所為的診察、診斷及治療，或基於診療、診斷結果，以治療為目的，所為之處方、用藥、施術或處置等行為的全部或一部，均屬之。又醫療工作之診斷、處方、手術、病歷記載及施行麻醉等醫療行為，係屬醫療業務之核心，應由醫師親自為之，其餘醫療輔助行為，得在醫師就特定病人診察後，由各該醫事人員本其專門職業法規所規定之業務，依醫師法第二十八條但書第二款之規定意旨，依照醫囑執行之，不限於醫師親自在場指示或目視所及範圍以內。資格不符規定者，若依醫囑執行前開醫療輔助行為，應分別依違反各該醫事人員管理法規之規定處罰，若無醫囑而擅為，則應依醫師法第二十八條前段規定論處。又『本法所稱護理人員，指護理師及護士。』『護理人員之業務如左（下）：一、健康問題之護理評估。二、預防保健之護理措施。三、護理指導及諮詢。四、醫療輔助行為。前項第4款醫療輔助行為應在醫師之指示下行之。』『未取得護理人員資格，執行護理人員業務者，本人及其雇主各處新台幣一萬五千元以上十五萬元以下罰鍰。』護理人員法第二條、第二十四條、第三十七條前段分別定有明文...。原判決事實認定：林明憲未具醫師資格，並明知未取得合法醫師資格，不得擅自執行醫療業務，竟自九十三年五月二十四日起至同年八月十九日止，僱用具有醫師資格之施靜勳，由林明憲按月給付施靜勳新台幣二十幾萬元薪資，二人共同基於未取得合法醫師資格擅自執行醫療業務之犯意聯絡，以施靜勳名義，在雲林縣○○鄉○○村○○路○○○○號經營「吉合診所」，對於如原判決附表（下稱附表）一所示之病患王春綢等八人，先由施靜勳看診後，再交由林明憲施打針劑等情（見原判決第一頁，事實一）...。依其所確認附表一部分，係由施靜勳看診開立處方，再交由林明憲為病患注射針劑之事實，則林明憲注射針劑行為，應係遵照施靜勳之醫囑所為輔助施行侵入性治療之『醫療輔助行為』，是林明憲縱未取得護理人員資格執行該醫療輔助行為，亦僅生有無違反護理人員法第三十七條前段規定之問題，尚無醫師法第二十八條前段規定之適用。原判決就附表一部分認被告二人亦共同犯醫師法第二十八條前段之罪，即有適用法則不當之違法（最高法院101年度台上字第2614號刑事判決意旨參照）。」
七、查本案係由被告為李林桂美看診並施以針灸後，指示姜惠美為之拔針，則姜惠美拔針行為，應係遵照被告之醫囑所為「醫療輔助行為」，是姜惠美縱未取得護理人員資格執行該醫療輔助行為，依上揭最高法院判決說明，亦僅生有無違反護理人員法第37條前段規定之問題，尚無醫師法第28條前段規定之適用。再本案經函詢衛生福利部有關醫師非法僱用不具護理人員資格者從事醫療輔助行為應否適用醫師法，獲復略以：醫師僱用不具護理人員資格者從事醫療輔助行為之罰則適用為：㈠依醫療法第103條第1項第3款規定處以罰緩；又同法第115條第1項規定，本法所定之罰緩，於私立醫療機構，處罰其負責醫師。㈡護理人員法第37條第2項規定，僱用前項未取得護理人員資格，處新臺幣1萬5千元以上15萬元以下罰鍰，此有衛生福利部113年9月9日衛部醫字第1131667707號函在卷可稽，亦同本院上開認定，併此敘明。
八、綜上所述，依檢察官所提出之事證，未能使本院形成被告有罪之確信，此外，復無其他積極證據足認被告有何犯行，依上開說明，自應為被告無罪之諭知，以昭審慎。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01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鍾子萱提起公訴，檢察官張維貞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17　　日
　　　　　　　　　刑事第十二庭　審判長法　官　俞秀美
　　　　　　　　　　　　　　　　　　　法　官　許品逸
　　　　　　　　　　　　　　　　　　　法　官　簡方毅
上列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敘明上訴理由，向本院提
出上訴狀 (應附繕本) ，上訴於臺灣高等法院。其未敘述上訴理
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切勿逕送
上級法院」。
　　　　　　　　　　　　　　　　　　　書記官　黃馨德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17　　日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2年度醫訴字第6號
公  訴  人  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蘇麗玲


選任辯護人  吳寶瓏律師
            林俊峰律師
上列被告因違反醫師法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2年度醫偵
字第46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蘇麗玲無罪。
　　理　由
一、公訴意旨略以：被告蘇麗玲係址設新北市○○區○○路000號「
    康健堂中醫診所」之中醫師，明知診所應聘之行政助理姜惠
    美(所涉違反醫師法罪嫌部分，業經本院以112年度醫訴字第
    1號判決確定)未具醫事人員資格，不得擅自執行醫療業務，
    且針灸療法之取針與灸法等行為，係屬醫療輔助行為，應由
    護理人員在醫師指示下行之，竟與姜惠美共同基於違反醫師
    法之犯意，於民國110年4月30日18時許，在上開診所，先由
    被告為被害人即病患李林桂美針灸，適計時器響起後，因滿
    床、就診人數多，被告未能親自拔針，遂指示姜惠美拔針，
    共同以此方式非法執行醫療業務。因認被告共同涉犯醫師法
    第28條之非法執行醫療業務罪嫌等語。
二、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其犯罪事實；
    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15
    4條第2項、第301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刑事訴訟法第161
    條第1項規定檢察官就被告犯罪事實，應負舉證責任，並指
    出證明之方法。對於其所訴之被告犯罪事實，應負提出證據
    及說服之實質舉證責任，倘所提出之證據，不足為被告有罪
    之積極證明，或其闡明之證明方法，無從說服法官以形成被
    告有罪之心證，基於無罪推定之原則，自應為被告無罪判決
    之諭知。而所謂認定犯罪事實之證據，係指足以認定被告確
    有犯罪行為之積極證據而言，如未發現相當證據，或證據不
    足以證明，自不能以推測或擬制之方法，以為裁判基礎（最
    高法院40年台上字第86號判決先例要旨參照）。
三、起訴意旨認被告涉有上開罪嫌，主要以被告於偵訊中之供述
    、證人即另案被告姜惠美於偵查中之證述、新北市政府衛生
    局111年5月19日新北衛醫字第1110917340號函為其主要論據
    。
四、訊據被告固不否認有於上揭期間雇用姜惠美，及於上揭時間
    由其為李林桂美針灸後，指示姜惠美拔針等情，惟其與辯護
    人辯稱：當初因受姜惠美欺騙，誤認姜惠美具護士證照而僱
    用之；另本案依衛生福利部回函，本案應適用修法前之護理
    人員法第37條規定，僅處以罰緩，而無涉刑責等語。
五、經查，被告有起訴意旨所指客觀事實，除據被告坦承在卷外
    ，並有證人姜惠美於偵訊中證述、證人即被害人李林桂美警
    詢中證述，及上開新北市政府衛生局函等在卷可稽，此部分
    事實，堪以認定。
六、中醫針灸療法之取針與灸法等行為，係屬醫療輔助行為，依
    護理人員法第24條規定，僅得由護理人員在醫師指示下行之
    ，固有上開新北市政府衛生局函在卷可資認定。惟按「醫師
    法第二十八條規定：『未取得合法醫師資格，擅自執行醫療
    業務者，處六個月以上五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台幣三
    十萬元以上一百五十萬元以下罰金，其所使用之藥械沒收之
    。但合於下列情形之一者，不罰：一、在中央主管機關認可
    之醫療機構，於醫師指導下實習之醫學院、校學生或畢業生
    。二、在醫療機構於醫師指示下之護理人員、助產人員或其
    他醫事人員。三、合於第十一條第一項但書規定。四、臨時
    施行急救。』。而所謂醫療業務，係指以醫療行為為職業而
    言，不問是主要業務或附隨業務，凡職業上予以機會，為非
    特定多數人之醫療行為均屬之，而醫療行為者，則凡以治療
    矯正或預防人體疾病、傷害殘缺或保健為直接目的，所為的
    診察、診斷及治療，或基於診療、診斷結果，以治療為目的
    ，所為之處方、用藥、施術或處置等行為的全部或一部，均
    屬之。又醫療工作之診斷、處方、手術、病歷記載及施行麻
    醉等醫療行為，係屬醫療業務之核心，應由醫師親自為之，
    其餘醫療輔助行為，得在醫師就特定病人診察後，由各該醫
    事人員本其專門職業法規所規定之業務，依醫師法第二十八
    條但書第二款之規定意旨，依照醫囑執行之，不限於醫師親
    自在場指示或目視所及範圍以內。資格不符規定者，若依醫
    囑執行前開醫療輔助行為，應分別依違反各該醫事人員管理
    法規之規定處罰，若無醫囑而擅為，則應依醫師法第二十八
    條前段規定論處。又『本法所稱護理人員，指護理師及護士
    。』『護理人員之業務如左（下）：一、健康問題之護理評估
    。二、預防保健之護理措施。三、護理指導及諮詢。四、醫
    療輔助行為。前項第4款醫療輔助行為應在醫師之指示下行
    之。』『未取得護理人員資格，執行護理人員業務者，本人及
    其雇主各處新台幣一萬五千元以上十五萬元以下罰鍰。』護
    理人員法第二條、第二十四條、第三十七條前段分別定有明
    文...。原判決事實認定：林明憲未具醫師資格，並明知未
    取得合法醫師資格，不得擅自執行醫療業務，竟自九十三年
    五月二十四日起至同年八月十九日止，僱用具有醫師資格之
    施靜勳，由林明憲按月給付施靜勳新台幣二十幾萬元薪資，
    二人共同基於未取得合法醫師資格擅自執行醫療業務之犯意
    聯絡，以施靜勳名義，在雲林縣○○鄉○○村○○路○○○○號經營「
    吉合診所」，對於如原判決附表（下稱附表）一所示之病患
    王春綢等八人，先由施靜勳看診後，再交由林明憲施打針劑
    等情（見原判決第一頁，事實一）...。依其所確認附表一
    部分，係由施靜勳看診開立處方，再交由林明憲為病患注射
    針劑之事實，則林明憲注射針劑行為，應係遵照施靜勳之醫
    囑所為輔助施行侵入性治療之『醫療輔助行為』，是林明憲縱
    未取得護理人員資格執行該醫療輔助行為，亦僅生有無違反
    護理人員法第三十七條前段規定之問題，尚無醫師法第二十
    八條前段規定之適用。原判決就附表一部分認被告二人亦共
    同犯醫師法第二十八條前段之罪，即有適用法則不當之違法
    （最高法院101年度台上字第2614號刑事判決意旨參照）。
    」
七、查本案係由被告為李林桂美看診並施以針灸後，指示姜惠美
    為之拔針，則姜惠美拔針行為，應係遵照被告之醫囑所為「
    醫療輔助行為」，是姜惠美縱未取得護理人員資格執行該醫
    療輔助行為，依上揭最高法院判決說明，亦僅生有無違反護
    理人員法第37條前段規定之問題，尚無醫師法第28條前段規
    定之適用。再本案經函詢衛生福利部有關醫師非法僱用不具
    護理人員資格者從事醫療輔助行為應否適用醫師法，獲復略
    以：醫師僱用不具護理人員資格者從事醫療輔助行為之罰則
    適用為：㈠依醫療法第103條第1項第3款規定處以罰緩；又同
    法第115條第1項規定，本法所定之罰緩，於私立醫療機構，
    處罰其負責醫師。㈡護理人員法第37條第2項規定，僱用前項
    未取得護理人員資格，處新臺幣1萬5千元以上15萬元以下罰
    鍰，此有衛生福利部113年9月9日衛部醫字第1131667707號
    函在卷可稽，亦同本院上開認定，併此敘明。
八、綜上所述，依檢察官所提出之事證，未能使本院形成被告有
    罪之確信，此外，復無其他積極證據足認被告有何犯行，依
    上開說明，自應為被告無罪之諭知，以昭審慎。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01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鍾子萱提起公訴，檢察官張維貞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17　　日
　　　　　　　　　刑事第十二庭　審判長法　官　俞秀美
　　　　　　　　　　　　　　　　　　　法　官　許品逸
　　　　　　　　　　　　　　　　　　　法　官　簡方毅
上列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敘明上訴理由，向本院提
出上訴狀 (應附繕本) ，上訴於臺灣高等法院。其未敘述上訴理
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切勿逕送
上級法院」。
　　　　　　　　　　　　　　　　　　　書記官　黃馨德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17　　日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2年度醫訴字第6號
公  訴  人  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蘇麗玲


選任辯護人  吳寶瓏律師
            林俊峰律師
上列被告因違反醫師法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2年度醫偵字第46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蘇麗玲無罪。
　　理　由
一、公訴意旨略以：被告蘇麗玲係址設新北市○○區○○路000號「康健堂中醫診所」之中醫師，明知診所應聘之行政助理姜惠美(所涉違反醫師法罪嫌部分，業經本院以112年度醫訴字第1號判決確定)未具醫事人員資格，不得擅自執行醫療業務，且針灸療法之取針與灸法等行為，係屬醫療輔助行為，應由護理人員在醫師指示下行之，竟與姜惠美共同基於違反醫師法之犯意，於民國110年4月30日18時許，在上開診所，先由被告為被害人即病患李林桂美針灸，適計時器響起後，因滿床、就診人數多，被告未能親自拔針，遂指示姜惠美拔針，共同以此方式非法執行醫療業務。因認被告共同涉犯醫師法第28條之非法執行醫療業務罪嫌等語。
二、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其犯罪事實；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154條第2項、第301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刑事訴訟法第161條第1項規定檢察官就被告犯罪事實，應負舉證責任，並指出證明之方法。對於其所訴之被告犯罪事實，應負提出證據及說服之實質舉證責任，倘所提出之證據，不足為被告有罪之積極證明，或其闡明之證明方法，無從說服法官以形成被告有罪之心證，基於無罪推定之原則，自應為被告無罪判決之諭知。而所謂認定犯罪事實之證據，係指足以認定被告確有犯罪行為之積極證據而言，如未發現相當證據，或證據不足以證明，自不能以推測或擬制之方法，以為裁判基礎（最高法院40年台上字第86號判決先例要旨參照）。
三、起訴意旨認被告涉有上開罪嫌，主要以被告於偵訊中之供述、證人即另案被告姜惠美於偵查中之證述、新北市政府衛生局111年5月19日新北衛醫字第1110917340號函為其主要論據。
四、訊據被告固不否認有於上揭期間雇用姜惠美，及於上揭時間由其為李林桂美針灸後，指示姜惠美拔針等情，惟其與辯護人辯稱：當初因受姜惠美欺騙，誤認姜惠美具護士證照而僱用之；另本案依衛生福利部回函，本案應適用修法前之護理人員法第37條規定，僅處以罰緩，而無涉刑責等語。
五、經查，被告有起訴意旨所指客觀事實，除據被告坦承在卷外，並有證人姜惠美於偵訊中證述、證人即被害人李林桂美警詢中證述，及上開新北市政府衛生局函等在卷可稽，此部分事實，堪以認定。
六、中醫針灸療法之取針與灸法等行為，係屬醫療輔助行為，依護理人員法第24條規定，僅得由護理人員在醫師指示下行之，固有上開新北市政府衛生局函在卷可資認定。惟按「醫師法第二十八條規定：『未取得合法醫師資格，擅自執行醫療業務者，處六個月以上五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台幣三十萬元以上一百五十萬元以下罰金，其所使用之藥械沒收之。但合於下列情形之一者，不罰：一、在中央主管機關認可之醫療機構，於醫師指導下實習之醫學院、校學生或畢業生。二、在醫療機構於醫師指示下之護理人員、助產人員或其他醫事人員。三、合於第十一條第一項但書規定。四、臨時施行急救。』。而所謂醫療業務，係指以醫療行為為職業而言，不問是主要業務或附隨業務，凡職業上予以機會，為非特定多數人之醫療行為均屬之，而醫療行為者，則凡以治療矯正或預防人體疾病、傷害殘缺或保健為直接目的，所為的診察、診斷及治療，或基於診療、診斷結果，以治療為目的，所為之處方、用藥、施術或處置等行為的全部或一部，均屬之。又醫療工作之診斷、處方、手術、病歷記載及施行麻醉等醫療行為，係屬醫療業務之核心，應由醫師親自為之，其餘醫療輔助行為，得在醫師就特定病人診察後，由各該醫事人員本其專門職業法規所規定之業務，依醫師法第二十八條但書第二款之規定意旨，依照醫囑執行之，不限於醫師親自在場指示或目視所及範圍以內。資格不符規定者，若依醫囑執行前開醫療輔助行為，應分別依違反各該醫事人員管理法規之規定處罰，若無醫囑而擅為，則應依醫師法第二十八條前段規定論處。又『本法所稱護理人員，指護理師及護士。』『護理人員之業務如左（下）：一、健康問題之護理評估。二、預防保健之護理措施。三、護理指導及諮詢。四、醫療輔助行為。前項第4款醫療輔助行為應在醫師之指示下行之。』『未取得護理人員資格，執行護理人員業務者，本人及其雇主各處新台幣一萬五千元以上十五萬元以下罰鍰。』護理人員法第二條、第二十四條、第三十七條前段分別定有明文...。原判決事實認定：林明憲未具醫師資格，並明知未取得合法醫師資格，不得擅自執行醫療業務，竟自九十三年五月二十四日起至同年八月十九日止，僱用具有醫師資格之施靜勳，由林明憲按月給付施靜勳新台幣二十幾萬元薪資，二人共同基於未取得合法醫師資格擅自執行醫療業務之犯意聯絡，以施靜勳名義，在雲林縣○○鄉○○村○○路○○○○號經營「吉合診所」，對於如原判決附表（下稱附表）一所示之病患王春綢等八人，先由施靜勳看診後，再交由林明憲施打針劑等情（見原判決第一頁，事實一）...。依其所確認附表一部分，係由施靜勳看診開立處方，再交由林明憲為病患注射針劑之事實，則林明憲注射針劑行為，應係遵照施靜勳之醫囑所為輔助施行侵入性治療之『醫療輔助行為』，是林明憲縱未取得護理人員資格執行該醫療輔助行為，亦僅生有無違反護理人員法第三十七條前段規定之問題，尚無醫師法第二十八條前段規定之適用。原判決就附表一部分認被告二人亦共同犯醫師法第二十八條前段之罪，即有適用法則不當之違法（最高法院101年度台上字第2614號刑事判決意旨參照）。」
七、查本案係由被告為李林桂美看診並施以針灸後，指示姜惠美為之拔針，則姜惠美拔針行為，應係遵照被告之醫囑所為「醫療輔助行為」，是姜惠美縱未取得護理人員資格執行該醫療輔助行為，依上揭最高法院判決說明，亦僅生有無違反護理人員法第37條前段規定之問題，尚無醫師法第28條前段規定之適用。再本案經函詢衛生福利部有關醫師非法僱用不具護理人員資格者從事醫療輔助行為應否適用醫師法，獲復略以：醫師僱用不具護理人員資格者從事醫療輔助行為之罰則適用為：㈠依醫療法第103條第1項第3款規定處以罰緩；又同法第115條第1項規定，本法所定之罰緩，於私立醫療機構，處罰其負責醫師。㈡護理人員法第37條第2項規定，僱用前項未取得護理人員資格，處新臺幣1萬5千元以上15萬元以下罰鍰，此有衛生福利部113年9月9日衛部醫字第1131667707號函在卷可稽，亦同本院上開認定，併此敘明。
八、綜上所述，依檢察官所提出之事證，未能使本院形成被告有罪之確信，此外，復無其他積極證據足認被告有何犯行，依上開說明，自應為被告無罪之諭知，以昭審慎。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01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鍾子萱提起公訴，檢察官張維貞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17　　日
　　　　　　　　　刑事第十二庭　審判長法　官　俞秀美
　　　　　　　　　　　　　　　　　　　法　官　許品逸
　　　　　　　　　　　　　　　　　　　法　官　簡方毅
上列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敘明上訴理由，向本院提
出上訴狀 (應附繕本) ，上訴於臺灣高等法院。其未敘述上訴理
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切勿逕送
上級法院」。
　　　　　　　　　　　　　　　　　　　書記官　黃馨德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17　　日



